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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23〕第 224 号 
 

 

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年报）进行审

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事项： 

1、2023 年 5 月 18 日，你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《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处罚字〔2023〕35 号），认定你公司 2017 年至

2020 年累计虚增收入 15.81 亿元，累计虚增成本 11.78 亿元，

虚增利润总额 5.21 亿元，你公司 2017 年、2018 年、2019 年、

2020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尽快核实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中涉及事项对

你公司前期已披露财务报告的影响，如涉及对前期财务报告进行

追溯调整，请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2）请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

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第五条的要求，核查相关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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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差错更正是否具有广泛性影响或导致公司相关年度盈亏性质

发生改变，是否需对更正后财务报表进行全面审计并出具新的审

计报告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2、根据已披露的年报，2019 年至 2022 年，你公司归属于

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净利润）分别为-10.61亿元、

-10.94 亿元、-0.93亿元、-2.4 亿元。截止 2022 年 12月 31日,

你公司未弥补亏损已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。请结合主要产

品销量及价格变化、营业成本、期间费用的发生额及变动情况、

各项资产减值等情况，分析说明你公司连续 4年净利润亏损的原

因，并结合主营业务盈利能力、资产结构、偿债能力等，说明你

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请会计师说明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依据，针对公司

2022 年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2022年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.24亿元，同比减少 8.73%；

应收账款年末账面余额为 10.21 亿元，较上年末增长 17.73%，

其中，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8.1亿元，该组合

整体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7.19%，相较上年计提比例 14.34%大幅

减少。你公司本年计提坏账准备 2,742.71 万元。 

（1）请结合主要业务的销售模式、收入确认政策、结算方

式等，说明你公司在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况下，应收账款余额增长

的原因，并说明你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、账龄、信用政策与同行

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明显差异，应收账款规模较高的原因及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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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。 

（2）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应收账款组合 3——外部客户的账

龄集中在 1 年以内，该账龄余额较上年末增长 63.01%；你公司

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37.47%。请说明你公司对外部客户

的信用政策和期限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并结合前述变化情况说明

你公司在营业收入同比减少的情况下，1 年以内账龄余额大幅增

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截至回函日应收账款的期后回款情况。 

（3）请列示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比例，并结合期后回

款情况、应收账款结构变动、历史坏账率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

等，说明本年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 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2022 年末，你公司商誉账面价值为 2.82 亿元，较上年

末减少 29.32%，主要系你公司对收购长春天成科技发展有限公

司、西安合众思壮电信通讯有限责任公司等 3家公司形成的商誉

计提减值合计 9,341.77 万元。请结合你公司对相关资产组商誉

减值测试的过程、关键参数、参数选取依据等，说明本年商誉减

值计提的充分性，结合形成商誉的其他子公司业务开展情况、经

营业绩、在手订单情况等，分析说明你公司认为无需计提其他商

誉减值准备的判断是否合理。 

5、2022 年末，你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6.11 亿元，包括合

同履约成本 3.02 亿元、原材料 1.46 亿元、库存商品 1.23 亿元

等。本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共计 1,459.04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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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说明合同履约成本的具体内容、项目名称、合同主

要内容，结合相关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合同履约成本较上年末增长

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算过程，包括不限于存货

类型、产成品种类、数量、可变现净值及确定参数等，存货跌价

准备计提比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重大差异，分析说

明你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。 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、2022年末，你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——合同资产账面价

值为 4.64亿元，较上年末增长 15.46%，你公司称该资产为和田

地区“雪亮工程”建设 PPP 项目，项目一期已竣工验收，政府开

始付费，将其划分至其他非流动资产。请说明“雪亮工程”的主

要内容、实施主体、公司出资额及占比情况、项目进度、合同约

定收益的主要条款、收费及运营情况，该 PPP项目会计处理方式

及财务报表列报情况，是否符合相关企业会计准则及《企业会计

准则解释第 14号》中对 PPP项目合同会计处理方式的相关规定。

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、2022 年末，你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1.01 亿元，较

上年末增长 114.37%，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

款合计 6,426.12 万元。请说明预付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

性、截至回函日的交付情况、预计结转时间、预付进度及额度是

否符合行业惯例及合同约定，主要预付对象是否具备履约能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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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存在发生损失的风险。 

8、你公司连续多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。

2022年末，你公司流动比率为 0.98，速动比率为 0.77。请结合

现金流情况、日常运营资金需求、债务状况、融资成本、未来融

资计划和安排等，分析说明你公司短期偿债能力，并充分提示可

能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及具体应对措施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6 月 5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3年 5月 29日 


